
威海仲裁委员会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号
	（    ）威仲字第     号
	案由
	

	特别

告知

事项
	1、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自己的准确的送达地址。

2、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3、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仲裁程序、司法监督程序及法院执行程序等。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威海仲裁委员会及相关法院变更后的送达地址。

4、因当事人己方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后未及时告知威海仲裁委员会，或者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导致仲裁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依法视为送达。

未尽事项见《威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
	当事人：
	联系方式：

	
	指定签收人姓名：            
	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

	
	是否同意电子方式送达仲裁文书

□是  □否


	手机号码：

微信号：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受送达人确认
	受送达人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仲裁程序、司法监督程序及法院执行程序。如果送达地址发生变化，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威海仲裁委员会及相关法院。如受送达人未书面告知变更的，以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受送达人（或代理人）已经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栏送达地址，确认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
受送达人（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地址有关事项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威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等，现将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 送达方式

（一）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仲裁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为主，以电子送达、公告送达等其他方式为补充。

（二）送达方式按照有利于受送达人收取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有利于知悉仲裁情况，有利于提高送达效率的原则确定。

二、 送达地址

（一）当事人申请仲裁、被通知答辩或者参加仲裁时应当向本会提交送达地址确认书，向本会确认送达地址。

（二）当事人应当准确、规范、完整地填写送达地址，详细记录包括邮政编码、当事人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

（三）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书面予以确认，并提供接收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传真号、电子邮箱、短信接收号码、微信号等电子送达地址。

（四）当事人将其仲裁送达地址确认为其委托的代理人代收的，在当事人未书面通知本会解除该委托之前，以当事人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五）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参加仲裁、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本会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按以下情形处理：

1.当事人在仲裁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2.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仲裁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3.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受送达人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4.依上述规定仍不能确定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六）当事人在仲裁结案文书送达之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本会。当事人未书面告知的，以上述方式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七）因受送达人提供虚假地址或者提供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及时告知本会，送达人按照上述方式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后，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电子送达的，以电子系统记录发送之日为送达之日。

（八）当事人故意提供不实送达地址的，由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九）本会可以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的最新、最准确的送达地址、电话等联络信息或可能获得送达地址的相关线索，以便及时、有效实施送达。

三、 直接送达

（一）本会直接送达仲裁文书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本会领取。当事人到达本会，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视为送达。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本会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仲裁文书。当事人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

（二）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本人不在时交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签收，或者由其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本会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上述人员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三）受送达人、代理人、代收人拒绝接收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或者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由送达人将仲裁文书等材料留置于其住所，并由送达人采用拍照、录音录像、见证人见证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并签名。上述人员拒绝签收的日期即为送达日期。

四、邮寄送达

（一）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邮寄至受送达人确认的送达地址，即视为送达。

（二）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的，依照本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五）项确定送达地址。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邮寄至该地址，即视为送达。

（三）受送达人未确认送达地址，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在第一次邮寄受送达人成功，受送达人未通知本会变更送达地址，在此后的程序中邮寄至同一地址无人签收或拒绝签收的，视为送达。

（四）邮件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人、代理人、代收人拒绝签收或者要求退回邮寄的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五、 电子送达

（一）电子送达实行自愿原则。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采用电子方式送达并约定电子送达地址或者号码的，可以采用电子方式送达除裁决书、调解书以外的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

（三）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本会对应系统显示的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等发送成功的日期视为送达日期。

（四）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应记录传真发送和接收的号码、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的邮箱、发送的时间、送达的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名称，并打印传真发送确认单、电子邮件发送成功网页，存卷备查。

（五）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应记录收发的手机号码、发送的时间、送达的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

（六）对于移动通讯工具能够接通但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除仲裁裁决书、调解书外，可以采取电话送达的方式，由送达人告知受送达人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内容，并记录拨打、接听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送达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的内容，通话过程应当录音以存卷备查。

六、 公告送达    

（一）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适用公告送达。

（二）公告送达应当由当事人向本会提出书面申请，如产生公告费，需预缴公告费用。

（三）公告送达可以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自本会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该当事人是外国的，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